
社團法人台灣職業重建專業協會 

   第 3 屆第 9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 

 

一、會議時間：103 年 2 月 23（日）上午 10:00-12:00 

二、會議地點：中彰投區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資源中心會議室 

三、主    席：王敏行理事長 

四、出席人員：林幸台常務理事、吳明宜理事、賴淑華理事、邱滿艷理事、徐淑

婷理事、黃宜君理事、賴陳秀慧理事、呂淑貞監事、張瑋珊監事、

賴炳良監事 

  請假人員：陳靜江常務理事、王華沛理事、張瑞昆理事、吳亭芳理事、黃玉

華理事、戴富嬌理事、李春寶理事、李基甸常務監事、蔡和蓁監

事、李崇信監事 

 

    列席人員：鳳華秘書長、助理黃德芳 

五、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略 

（二）秘書處報告： 

1、102 年度截至 12 月 31 日有效會員人數及繳納會費情形如下表所示。 

另依本會章程第 10 條第 2項：「．．．連續二年未繳納會費者，視為自動退會。

會員經出會、退會或停權處分，如欲申請復會或復權時，除有正當理由者外，

應繳清前所積欠之會費或重新申請入會。」。自 100 年起未繳納會費之自動退

會人數：個人會員 80 人，學生會員 11 人，團體會員 1位 

 

2.截至 2013 年 12 月底，協會結餘款項為 76 萬 9,682 元整。收支表請參閱附件 

一。 

3.2013 年 11 月 23 日所辦理之國際身障日圓滿落幕，非常謝謝各位理監事這段

期間的支持與協助。與會人員之意見回饋多表示能藉由此次活動能更了解社會

企業的概念與身障就業的訊息，且講者演講內容多元並能引起興趣，貼近實務

需求；而在需要改進的的部分包括因初此接觸此議題而部分，建議可先做背景

知識的介紹。另身障日收支表請參閱附件二。 

4.2014 年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國際研討會暨會員大會－職業重建與身心障礙增

台灣職業重建專業協會 會費繳納情形 

 個人會員 學生會員 102 年繳交 

會費人數 

團體會員 102 年團體繳交

會費數 

永久會員 

103 年度 114 109 79 5 4 4  



能賦權將於 4/11.4/12 日在彰化師範大學綜合中心 2樓演講廳舉行，報名方式

已公告於協會官網，歡迎各位理監事踴躍參與。 

5.2014 會員大會暨國際研討會海報論文徵選將於 2/27 日截止，並已發文至至三

所師大復諮所、其他相關系所及協會，煩請理監事亦代為宣傳。 

6.團體會員財圑法人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之原會員代表離職，已改由賴炳良先 

 生遞補。 

7.2014 年理監事本會第三屆理監事任期即將屆滿，第四屆選舉相關事務於 1/15

已公告於協會網站.fb，並將於 03/2/21 停止受理各界推(自)薦理監事候選

人。 

  

（三）政策委員會報告： 

無報告事項。 

（四）教育委員會報告： 

      無報告事項。 

（五）學術委員會報告： 

   至臨時動議中討論。 

（六）發展委員會報告： 

   略。 

 

六、討論提案： 

案由一：第三任理監事任期即將屆滿，第四任理監事改選相關事宜，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台灣職業重建專業協會組織章程(以下簡稱台協)第三章第 20 

      條規定辦理第四屆理監事選舉事務。 

    二、依據台協第三章第 15 條規定，理事應置 15 人、監事 5人；第 17 

      條第 1項：「理事會置常務理事三人，由理事互選之，並由理事就 

      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為理事長。」；第 19 條第 1項：「監事會置常 

      務監事一人，由監事互選之，監察日常會務，並擔任監事會主席。」 

    三、依據台協第四章第 27 條第 1項規定，會員大會應以會員過半數之 

      出席，決議事項應以出席人數 2/3 以上同意行之。 

    四、依據台協第二章第 8條規定，個人會員具表決、選舉、被選舉與罷 

      免權；團體會員具備表決、選舉權；其餘會員則不具表決、選舉、 

      被選舉與罷免權。 

        五、依據台協第四章第 26 條規定，會員不能親自出席會員大會時，得 

      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代理，每一會員以代理一人為限。 



    六、選舉相關表格如附件四 

    七、目前推薦參選名單共計 2位：黃玉華、董鑑德 

決 議： 

1. 委請現任理監事推選第四屆理監事候選人名單，並轉交由秘書處確認被推選

人之參選意願和會員資格。如被推選人會員尚有未繳交之常年會費，則應以

結清或重新入會。 

2. 由秘書處於本次會員大會中提案修改台協組織章程第二章第八條之會員權

利。原個人會員具表決、選舉、被選舉與罷免權；團體會員具備表決、選舉

權；其餘會員則不具表決、選舉、被選舉與罷免權，擬修改為個人會員、團

體會員具表決、選舉、被選舉與罷免權；其餘會員則不具表決、選舉、被選

舉與罷免權。 

 

 

  

案由二：《復健諮商倫理》1.0 版已公告於協會官網，廣納各方意見後整理如附 

    件，提請討論。 

說 明：請參閱附件三 

 

決 議： 

1. 原《復健諮商倫理》更名為《職業重建專業倫理》。 

2. 各方意見之彙整內容於本次會員大會中進行公告。 

 

 

案由三：職涯輔導諮商專業知能養成課程規劃，提請討論。 

說 明：請參閱附件五 

決 議： 

1.由於進階課程相關資料尚在收集當中，故先行辦理初階課程，並視與會學員學 

 習狀況、需求及專業期待等進行課程規劃。 

 

案由四：103 年職業重建個案管理計畫之職涯諮商輔導業務標案，提請討論。 

說 明：個人會員陳鶴玲請求以協會名義競標嘉義縣 103 年就業前準備團體方 

    案，方案內容將由陳鶴玲撰寫。 

決 議： 

本案照案通過。 

未來如有其他個人會員或團體會員如欲請求以協會名義協助競標方案，則方案內



容將由秘書處邀請二名理監事進行方案審核，有需要再委請第三人審查，回饋款

以總經費 5%為原則，如有異議則視各方案需要做另案處理。 

 

 

案由五：本會新申請入會者之審查，提請審議追認。 

說  明：本期新申請入會者，計有學生會員劉素如；個人會員王柏軒、李宜蓉；

團體會員雲嘉南區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資源中心（會員代表－郭乃

文），共計 4名，請追認。 

 

決 議：照案通過。 

 

七、臨時動議：下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之日期、地點，請討論。 

1.王華沛理事因身體不適目前正在療養當中，協會全體理監事將委由秘書處先以

e-mail 表達慰問之意。 

 

 

八、散會。 

 

 

 

 

 

 

 

 

 

 

 

 

 

 

 

 

 

 

 



附件一、102 度協會收支明細表（截至 102.12.31） 

項目 收入 支出 

郵局劃撥 323,133  

國泰銀行 40,563  

現金 4,808  

102 年國際研討會 244,283 218,561 

102 年國際身障日 44,636 44,456 

102 年高雄「身障者職重服務專業人員資格及

訓練時數抵免認定作業計畫」(協會代墊) 

447,276  

秘書處助理薪資（1~12 月）  72,000 

($6,000/

月) 

總計 1,104,699 335,017 

結餘 769,682 

 

 

附件二、102 年國際身障日經費收支表 

 

經費項目 收入 支出 

內政部補助 44,636  

講座鐘點費  10,400 

專家出席費  2,000 

專家交通費  5,055 

撰稿費  6,525 

餐費  4,240 

印刷費  6,930 

工作人員費  7,000 

茶點(含下午茶)  2,306 

合計 44,636 44,456 

結餘 180 

 


